
□洪丹

7 月 22 日，北京暴雨倾城。 这次突然

来袭的灾难已致 37 人死亡，7 人失踪，数

字令人震惊而沉痛。

事实上，近年来暴雨过后可以“看海”

的城市数量急剧飙升。 如果当初“看海”是

一句玩笑话，是对城市排水系统不堪一击

的无奈，那么当下，我们是不是应该痛定

思痛，下定决心好好改良这城市里远不如

地表光鲜亮丽的地下城？

诚然，每次暴雨来袭，天灾是主要原

因，没有这种短时强降雨，也不可能冲出

这城市脆弱的底子。 探究根本原因，还是

泵站设施设计能力不足、地下排水系统能

力差、雨量远远超过了设计的排水能力等

老生常谈的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在当下之

中国已成为各大城市普遍的沉疴。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城市空间拥

挤，中心城区在现有浅层排水系统改造困

难极大，这也是许多城市多年排水改造不

见显著效果的关键原因。

最近，广州市探索治理城市内涝和雨

水利用有了新思路，那就是利用深层地下

空间建设“深层隧道”， 广州城区一旦下

雨，雨水就将集中到“深隧”之中，彻底告

别“水浸街”的历史；而一旦干旱，“深隧”

之中的雨水就将回到地表，作为河涌调水

补水，城市绿化浇水之用。

尽管方案仍在初步论证阶段，工程造

价必将不菲， 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声音，

但至少给了整治内涝一个希望。 面对越来

越频繁的突如其来的暴雨，我们实在无法

安之若素，也不能坐以待毙。

在历史欠账巨大的今天，对于城市排

水系统的建设我们只能还一点是一点。 只

是改造步伐需要加快，因为这是一个等不

起的工程。

排水系统改造是个等不起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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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瑀

套用“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个句型，一些

人大有“我是不文明者，我怕谁”的嘴脸，对什

么事都满不在乎———我乱扔垃圾了， 我随地

吐痰了，我占道经营了，我擅自养犬了，我张

口就“国骂”了……行为虽不文明，但谁能奈

我何？

是啊！“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 ”

对社会不文明行为，过去除了道德谴责外，别

无他法。 不文明行为得不到束缚，自然会信马

由缰。 最近几年，一些国人因为行为不文明，

动辄将脸丢到国外去，让外国人侧目，让自己

人脸红。

令人眼前一亮的是， 深圳市拟开全国先

河，对市民文明行为规范立法。 比如在降低社

会信用等级的措施中，包含不得担任公务员、

不得担任教师等；乱扔垃圾，可能被强制进行

公益服务等。 这些规范等于给不文明行为立

下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红线”———谁若触

及， 就要付出代价。 这些惩戒手段具体而细

致，能让不文明者敬畏规则。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在国内不文明的

人，一旦出境、出国，立马就文明起来了，原因

在于，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不文明行为的

代价太重。

比如在香港， 随地吐痰会被罚款 600 港

元；在台湾，垃圾不分类混杂倾倒会被罚款新

台币 1200 元到 6000 元；在新加坡，乱丢垃圾

“再犯”的，除罚款外还要穿上特制背心到公

共场所强制做清洁劳动。

更为严重的不文明行为， 还有可能被处

以鞭刑，对此，曾有一个著名的案例。 1993年，

18 岁的美国青年迈克尔在新加坡搞恶作剧，

向汽车喷漆，被法庭裁定为破坏公物，鞭打 6

下。

这些事例说明，规范和治理社会不文明行

为， 不能单纯依赖于道德教化和舆论谴责，关

键还要给予重罚和严惩， 让不文明者有所敬

畏，有所顾忌，进而自我约束、杜绝不文明行

为。

深圳市在国内首开先河、 立法规范不文

明行为，值得期待。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城市跟

进，让文明之花在法律规范的呵护下，遍地盛

开，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给不文明行为“立规矩”值得期许

□司马童

有画面中抢险队员的出面指证，有疾

控中心两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实名澄清。 我

相信武汉那张“雨中领导坐轿”的网传图

片，应属指鹿为马。 虚惊虽除，但实忧未

消。 若问将来何以避免类似传言和委屈，

答案只有一句话:“群众多坐轿”，才会“领

导少蒙冤”。

鱼龙混杂的网络消息无法杜绝泥沙

俱下。 假如说从武汉的“雨中领导坐轿”图

片中，需要引起怎样的思索和警醒，一个

最不应回避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网民一看

到这样的图片，便会“条件反射”似的首先

想到这不像群众福利，而更像领导待遇？

近些年来， 因网络监督无时不在，不

少官员已经领教了“习惯性摆谱”的严重

后果。 但是这样的自觉与自律，更多体现

在有“监督风险”的公开场合；一旦远离公

众目光，或自以为到了不太引人注目的地

方，有些“领导”摆架子、耍威风的欲望，就

未必不愿流露出来、展示一番。 正是缘于

这样的官威意识，所以诸如“孩子淋雨表

演、领导打伞欣赏”之类的场景，总能“脱

颖而出”、“以飨网民”。

对于人民公仆来说，所谓“群众多坐

轿”才会“领导少蒙冤”，看起来也不算什

么太高的要求。 然而，真要到了某些“坐轿

时刻”，“领导” 们为啥总会被半推半就地

归入先坐的行列？ 原因无非有二：一是部

分“领导”确实不想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群

众；二是在负责“抬轿”的下属看来，选择

让谁“先坐”，其实也是选择了巴望谁来提

供升迁的机会。

高层领导不止一次地作出提示：不能

让官场中的老实人吃亏，对于那些“做事

只给领导看”的人要加强警惕。 想想也是，

一心促成“领导多坐轿”的人，才不会管你

个人形象的得与失，要的只是有利自身的

上级好感。 可见，越是缺乏“群众坐轿”意

识和风气的地方，自然也越是鲜有“真抓

实干”、“表里如一”的可靠可信的下属。 从

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再不主动去抓“群

众多坐轿”， 可谓正中了善做表面文章者

的下怀。 如此这般，“领导少蒙冤”的念想，

就更是难成现实矣。

“群众多坐轿”

才会“领导少蒙冤”

□三木

这个消息叫我眼前一亮。 我首先惊喜

于市民的觉醒，在这个崇尚“各人自扫门前

雪”的时代，长沙市民能够行动起来，当一

回真正的主人翁，是多么可喜可贺的事！ 我

同时惊喜于当地政府的公仆意识， 这是笃

行“权为民所用”的难得实践。

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消息再读一遍后，

我却无端生出担忧来。

从“大力发动并组织”来看，市民巡防

团应该不是市民自发的， 而是作为政治任

务“被组织”起来的，这让我的惊喜少了大

半。 另外，这个“市民巡访团”必须是“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道德模范、劳动模范、优秀

社会志愿者”才能参加。

这个经过层层把关、精挑细选的“上等

市民巡访团”，其挑刺素质之高、挑刺眼光

之敏锐、挑刺语言之犀利，自然是“两个哑

巴见面———没说的”。

说着这里，想起一个笑话，说一领导心

血来潮要尝尝“民主”的滋味，便召集下属

开挑刺会， 最后还真挑出来两根刺，“工作

起来对身体太缺乏责任心”、“不善于团结

女同志。 ”挑刺本来是龇牙咧嘴喊疼的，一

旦有人笑眯眯地主动要挑刺， 说明刺挑比

插花还受用哩。

然而“市民巡访团”这回不是插花而是

严肃地挑刺，“短短几天时间， 从餐饮店店

员光着膀子、叼着烟头操作，到公交车内脏

乱、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无人制止等，每天

反馈的巡查信息多达上百条。 ”闹了半天，

巡防团“巡”的是百姓商家，“访”的是厨师

乘客，是给弱势群体挑刺。 怪不得“长沙市

政府对市民巡访团揭出来的‘家丑’，逐一

责成职能部门、 涉事单位与个人立即整

改。 ”

恕我嘴大漏风， 我总觉得这又是一场

“政绩秀”。 每年，各地都会冒出无数激动人

心的“新政”来，但它们都像夏天的阵雨，来

得快去得也急。 一转眼，要么人走茶凉，要

么人亡政息，给外界留下一堆热闹，给本地

留下一串谈资，仅此而已。

近日，深圳拟开全国先河，对市民文明行为规范立法。 届时，社会服务令、降低信用等级、刊

登道歉声明、行政拘留等新手段将被列入处罚手段种类，并限制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加大立

法的操作性。

近日，微博热传“武汉质监局领导出行四人抬轿”的图片，引发

网友质疑。武汉质监局官方微博辟谣予以否认。记者调查发现，照片

中两人是武汉市黄陂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因长时间在雨中浸泡抢

险引发身体不适，待病人、妇孺撤离完毕，他们才坐上运送病人的木

筏离开（详见 7 月 19 日《淇河晨报》19 版）。

7 月中旬以来，长沙市大力发

动并组织市民巡访团， 专门纠察

公共领域形形色色的“缺德”和失

信行为。

“市民巡访团”

还是“巡访市民团”？


